
施工前工地說明會議紀錄  
一、 工程名稱：祝山林道 1K+500~5K 路面及支線護欄改善工程 

二、 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0（星期二）上午 11 時 

三、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工地現場    記錄：                                      

四、參加人員： 

   嘉義林區管理處： 

 

   阿里山工作站 

 

  沈明信聯合土木技師事務所： 

 

 

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良展營造有限公司 

 

 

 

 

 



 

 

五、說明及應注意事項： 

（一） 本工程應在機關通知日起 10 日開工，並在 150 日曆天內完工，請於

開工前完成施工、品管計畫、風險評估表等相關書面資料送審及核定

程序。 

（二） 本工程主要施工地點為阿里山森林林遊樂區祝山林林道

0K+950~1K+300 及 1K+700~950 段 AC 路面刨除重新鋪設等，施工時請

加強安全警告設施及人員管制作業，若須採封路施作請提出期程，由

本處與遊園車業者協調辦理。 

（三） 祝山林道約 2K(逆樁側)為山椒魚棲地，施工工人員請勿闖入，影響棲

地環境。 

（四） 工程施工前，請承包廠商詳研圖說內容、施工規範與施工補充說明書

等相關規定，所有材料配件請承包廠商務必要求材料製造商按圖施

作，工地現場並按圖施工，圖面與現地施工如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

將問題確實反應，向監造單位詢問討論，切不可任意施作或有數量調

整情事。 

（五） 工程施工位址、測量基準點已交付承商自行保管，開挖放樣應再經監

造單位確認後始可繼續施工。 

（六） 承商應於施工前擬好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送監造單位審查並經主辦

機關核定後方能施工。 

（七） 施工前應在工地明顯處豎立工程告示牌，並於工地出入口設置警示標

誌做好安全措施，工程範圍內，承包廠商應設置警告標誌，警告燈、

圍欄並隨時勸導非工程人員不要進入工地，以免發生意外事故，另依

據「森林保護辦法」有關規定，請承包商擬具森林火災防範措施並備

妥相關防火設備；另本工程分佈阿里山森林園區內，施工時須注意遊

客安全、工區整潔及警告設施、施工材料及機具進出時請做好交通管

制措施。 

（八） 承商在施工前應辦理勞工勤前教育，留下記錄並登載施工日報中。 

（九） 施工期間應切實執行臨時防災、水土保持相關措施及施工補充說明

書，以確保工期安全，工程完工同時並應清理復原。 

（十） 承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合約規定，做好安全衛生措施，並填具

勞工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加強維護勞工安全。 

（十一） 工程施工檢驗停留點，承商應於前一日向監造單位提送申請單，通

報主辦單位相關人員會同查驗，確認合格後方能進行施工，未查驗合

格自行施工者將拆除未查驗部分。 

（十二） 施工開挖前，應先清理週邊危石，遇鬆軟土質必需加強擋土措施，

防範未然。 

（十三） 本工程開挖之土石，不得運離工程範圍，若有私運情事，將以盜採

砂石論罪。 



（十四） 施工期間應注意豪雨特報，定期填寫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加強警

戒土石洪流發生，確保施工人員、機具等之安全。 

（十五） 請承包廠商務須遵守水土保持相關規定，不得任意棄置廢棄土、回

填土，施工期間若遇障礙木、漂流木，須依林產物處分規則申請辦

理。 

（十六） 有關工程品管、森林環境保護、汛期防災等契約書規定有相關罰則，

請確實遵守契約書第 11 條規定相關辦理。 

（十七） 本工程施工中機械作業範圍，模板組合拆除、混凝土澆置、鋼筋結

紮，車輛行駛及其他有危險性之工作等均應提高警覺，注意安全並

派專人負責指揮，如有發生意外事故，承包廠商應負全責，本處不

負任何責任。 

（十八） 請承商確實拍攝工程施工前、施工中、完工後之照片（拍攝施工前

與完工後之照片應在同一地點拍照以便對照）尤其施工中對於基礎

深度、主要結構及其重要部份應由承包廠商報監造單位檢查後始可

施工，並需拍照存證。 

（十九） 工程施工中倘遇實地情形與設計不符或地質、地況或其他特殊原因

確不適或不能全部按設計圖施工或為配合實際需要，工程項目數量

必須變更或增加應辦理變更設計時，監造單位應即報處派員勘查決

定變更設計原則並簽准後再行施工，監造單位不得擅自變更。 

（二十） 為提高工程品質，加強監造責任感，工程施工期間本處隨時派員督

導、抽查及隨機取樣、挖掘抽驗，若不符強度規定應依契約規定辦

理。 

（二十一） 請承包廠商不得任意棄置廢棄土、回填土。 

（二十二） 施工中現場請備妥急救箱、滅火器、救生衣、救生圈、垃圾桶、

避難方向指示牌等相關勞安衛設施，油桶下方請以棧板並鋪設吸油布

等避免挖土機加油時殘油污染表土；並請做好原表土保存工作，以利

完工後地被復育。 

（二十三） 監造單位已將本工程施工場所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防範措

施告知施工廠商，並由承攬廠商工地負責人等簽署完成，後續並

請承商針對危害因素分析所應採取防範措施於施工中確實遵

行，以維勞工安全。 

（二十四） 其他請依契約及圖說相關規定辦理，未盡之注意事項，得由監

造單位及主辦單位隨時通知辦理。 

 

  

 


